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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鹤发改资〔2025〕16 号

关于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山工业城

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程

——鹤山工业城大凹工业园区道路

新建工程概算的批复

鹤山工业城管理委员会：

报来的《关于申请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山工业城产

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程——鹤山工业城大凹工业园

区道路新建工程概算批复的函》及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山工业城产城融合高质量

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程——鹤山工业城大凹工业园区道路新建工

程核定概算控制在 532.77 万元以内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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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市政道路，总长 416.5m，红线宽度 15m，按城市支路标

准设计，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时速为

40km/h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、交通、排水工程等。

三、项目招标方式请严格按照鹤发改资〔2023〕69 号文件招

标核准意见表核准的内容执行。

四、请严格按批复的内容和建设规模组织项目实施，结合相

关规范文件要求优化施工图设计和预算编制工作，并按规定向有

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，完善用地手续后方能动工建设。

五、请严格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加快项目实施。

如需对本批复所规定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局，

并按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办理。

附件：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山工业城产城融合高质

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程——鹤山工业城大凹工业园

区道路新建工程概算核定表
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5 年 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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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山工业城

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工程

——鹤山工业城大凹工业园区道路

新建工程概算核定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核定概算（万元）

一 建安工程费用 473.24

二 工程其他费用 44.01

1 勘察费 4.73

2 设计费 14.20

3 监理费 14.20

4 其他建设费用 10.88

三 预备费 15.52

概算总投资 532.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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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。

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管理股 2025年 2 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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